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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

彦豸秽黟移豸多黟移猡移彦蓄中昕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第一部分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

』塑业立」曲医区厦圭尘兰 (以下简称委托人)与史堕诓幽迈匪≡塾暨副匣尘亘 (以下简

称咨询人 )经过双方协商——致,签订本合同。

一、委托人委托咨询人为以下项目提供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

1.项 目名称 :

2.服务类别 :

3.项 目规模 :

厦寺小学操场 、 i云动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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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审核

二、本合同的措词和用语与所属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条件及有关附件同义。

二、下列文件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

1.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执行中共同签署的补充与修正文件 ;

2.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专用条件 ;

3.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标准条件。

四、咨询人同意按照本合同的规定,承担本合同专用条件中议定范围内的建设工程

造价咨询业务。

五、委托人同意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期限、方式、币种、额度向咨询人支付酬金。

六、本合同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自合同签订后开始实施,至工程预结算编制完

成后终结。

七、本合同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各执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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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部分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标准条件

第一条 下列名词和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规定外具有如下含义。

1、 “委托人”是指委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和聘用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一方 ,
以及其合法继承人。

2、 “咨询人”是指承担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和工程造价咨询责任的——方,以及
其合法继承人。

3、 “日”是指任何一天零时至第工天零时的时问段。

第二条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适用的是中国的法律、法规,以及专用条件中议定

的部门规章、工程造价有关计价办法和规定或项目所在地的地方法规、地方规章。

第三条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的书写、解释和说明,以汉语为主导语言。当不同

语言文本发生不同解释时,以汉语合同文本为准。

咨询人的义务

第四条 向委托人提供与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有关的资料 ,包括工程造价咨询的资质
证书及承担本合同业务的专业人员名单、咨询工作计划等,并按合同专用条件中
约定的范围实施咨询业务。

第五条 在履行合同期问或合同规定期限内,不得泄露与本合同规定业务活动有关
的保密资料。

委托人的义务

第六条 委托人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免费向咨询人提供与本项目咨询业务有关的

资料。

第七条 委托人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就咨询人书面提交并要求做出答复的事宜做出

书面答复。

第八条 委托人应当授权胜任本咨询业务的代表,负责与咨询人联系咨询人联系。

咨询人的权利

第九条 委托人在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内,授予咨询人以下权利 :

1、 咨询人在咨询过程中,如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不明确时可向委托人提出书面报告。

2、 咨询人在咨询过程中,有到工程现场勘察的权利。

委托人的权利

第十条 委托人有以下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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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委托人有权向咨询人询问工作进展情况及相关的内容。

2、 委托人有权阐述对具体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3、 当委托人认定咨询专业人员不按咨询合同履行其职责,或给委托人造与经济损失的 ,
委托人有权要求更换咨询专业人员,直至终止合同并要求咨询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三部分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专用条件

第一条 本合同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工程造价计价办法和规定 :

1.1工程造价按照广东省建筑工程计价依据:国家标准 GB50500-2013建 设工程工

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广东省建筑与装饰工程综合定额(2018)》 、 《广东省安装工程综
合定额(2018)》 、 《广东省市政工程综合定额(2018)》 、 《广东省园林绿化工程综合定
额(2018)》 。

1.2费用参照潮州市建设局颁发的现行有关补充定额及其有关计价文件规定计算。

1,3材料参照最新潮州地区 《建设工程材料指导价格》。

1.4其他参照本工程施工招标文件。

第二条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 :
“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
是指以下(B)类服务咨询业务 :

(A类)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的编制、审核及项目经济评价 ;
(B类 )建设工程概算、预算、结算、竣工结 (决 )算的编制、审核 ;

(C类 )建设工程招标标底、投标报价的编制、审核 ;
(D类)工程洽商、变更及合同争议的鉴定与索赔 ;
(E类 )编制工程造价计价依据及对工程造价进行监控和提供有关工程造价信

息资料等。

第三条 双方约定的委托人应提供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材料及提供时间: ∶L天。

第四条 委托人应在 3日 内对咨询人书面提交并要求做出答复的事宜做出书面答复。

第五条 委托人的违约责任

5.1委托人如不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向咨询人送交有关文件、图纸和资料 ,咨询人

可按耽误的时间顺延交付咨询任务书的时间。

5,2委托人如不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向咨询人交付咨询费,迟延一天,按迟延交付

款 Q适匕支付违约金。

5.3委托人如果中途中断咨询请求 ,咨 询人咨询工作已经过半的,应付给咨询人全

部咨询费:咨询工作尚未过半按总咨询费的 50匕收费。

第六条 咨询人的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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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的时间交付任务书,迟延一

支

6.2 应按总咨询费向委托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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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咨询人所提供的技术咨询服务,囚质量缺陷或过

应负责赔偿。

第七条 委托人同意按以下的计算方法、支付时

额 0.5%

的 ,

支付咨询人的正常服务

酬金: 按照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 粤价函 【2011】 742号文收

费标准收费,再根据潮财建I2019]19号文规定下浮 20%作为最终咨询费用。

第八条 计取本次工程收费费用如下 :

根据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 粤价函【2011】 742号文收费标准,本
次工程造价咨询费为里堕 L里兰LK△i呈29匕立三型 z且上⒐元工上|L区IE匮EL墨」白L贰捡叁 I遣
角多ULLL委托人同意支付酬金。

第九条 最终服务费用经财政部门或第三方造价咨询单位结算审核定案后一次性
付清。

第十条 双方同意用人民币支付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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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人 限公司

/刍 生 -土匚

`∶

血 早

法定代表

(签字或盖章 )

开户银行 :

帐  号 :

刀丌年‘月
`
沪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

(签字或盖章

丬泣扩年6月′7日

△

`

授权说明书

为顺利开展本项目和现场后续的服务工作,特授权委托我公司驻潮州分支机构——

土逝猩亚匝豇函邕里直亟:丛Emi扯w;J′公司,代表我公司负责履行本项目的合同义务和合同
费用的收取以及执行一切与本项目相关的事项。

我公司对被授权人进行上述活动的结果均予以确认。

被授权人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

公司名称:中昕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潮州分公司

电话:0768-3999338

地址:潮州市湘桥区意溪镇上津村津兴路 5号 自建楼 202号房

开户行:中囚工商银行潮州市湘桥支行

贝K号 : 2004024209200032083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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